用户需求书

一、采购单位：新兴县自然资源局
二、项目名称：规划许可公示牌设计制作和安装项目
三、项目概况

1、项目内容

服务期限内新兴县自然资源局所有规划许可公示牌制作和安装，每宗公示有2至5个公示点。具体项目如下：

规划许可批前公示；

修建性详细规划（总平面规划方案）批前公示；

（3）其他规划业务公示及公告。

2、本项目服务期限为：自签订合同之日起至10个月。

3、采购金额：12.96万元。本项目为固定总价包干，包含设计、制作、安装、运输、支架制作、防水保护、修复补正、人工、耗材、税费、以及上级检查时需要制作的规划相关宣传横幅、宣传栏、宣传册等一切相关费用，采购人不再另行支付任何费用。服务期限内不因公示宗数、公示点数、物料价格波动、人工成本变化等任何因素调整合同价款；所有付款均以中标人按要求完成履约节点工作、经采购人审核验收合格为前提，未通过验收的，采购人有权顺延付款直至整改合格。
四、对服务单位的要求
为支持和保障行政机关的工作效率，方便与采购人进行即时的沟通、审查、修改图纸及处理网上公示公布应急需求，投标人需承诺在接到采购人通知后快速响应，当天早上接到采购人通知的，下午下班前要把公示张贴完毕，第二天早上下班前报送相关的公示材料照片至县自然资源局。下午接到采购人通知的，第二天早上下班前把公示张贴完毕，下午下班前报送相关的公示材料照片至县自然资源局；（公示照片要提供带时间、地点的水印照片和不带水印的照片各一份。）对于部分急件应当按照采购人的要求及时响应。（提供承诺函）。

投标人应具有稳定可靠的网络环境并配合采购人做到信息互联互通，同时应具备良好的信息安全管理措施，遵守国家和省、市信息安全管理规范的要求。   

熟悉国家、省、市城乡规划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严格按照规范进行公示图的制作的安装。

投标人应严格管理涉及本项目的所有服务人员，对项目服务人员进行登记并报采购人备案，同时要求所有服务人员严格遵守保密要求，未经采购人同意，不得将项目所有的电子图件另做他用。

投标人必须要求所有项目服务人员统一着装、佩戴岗位卡上岗。

    五、项目要求

项目概述

根据《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等相关规定，规划公示正式成为规划管理的法定程序。本项目涉及主要工作有：开展服务期限内新兴县自然资源局规划许可批前公示牌设计、制作和安装。

项目目标

    完成服务期限内新兴县自然资源局规划许可批前公示牌设计、制作和安装工作。

项目需求

服务期限内新兴县自然资源局规划许可批前公示牌设计、制作和安装工作。

提供专业的技术保障，所有操作须遵循城市规划及规划公示公布的技术规范和有关规定。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和《广东省城乡规划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公示牌尺寸为：公示牌尺寸为：大牌84cm×60cm；中牌60cm×42cm；小牌42cm×60cm或根据规划业务需要制作不大于1
平方米的公示牌（要求：户外公示时必须做好防水保护措施，保证在公示期间内，公示内容完整清晰可见）。

服务时限和流程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1）早上在接到规划批前公示需求的，下午完成批前公示牌的设计、制作和张贴。下午接到规划批前公示需求的，第二天早上完成，下午完成批前公示牌的设计、制作和张贴。
（2）根据采购人指点的地点完成安装，如现场安装环境不满足规范的，中标单位需自行制作支架满足安装要求。

（3）安装公示牌的同时须按采购人要求拍照编号存档。

（4）在公示期结束的第二天须再次到公示地点拍照编号存档。

（5）公示照片资料需按时送至自然资源局存档，早上张贴的公示，下午下班前报送公示照片资料，下午张贴的公示，第二天早上下班前报送公示资料。

    六、其他要求

1、在中标人完成项目服务工作，并按采购人要求完成项目档案归档工作后，方可视为完成项目。公示期间遇不可抗力因素或人为造成公示牌被破坏，中标人须在发现后1天内修复补正（费用由中标人自行承担），视同依程序完成项目，补正次数原则上不超过3次/宗。如公示期间因信访等原因导致不能正常完成公示的，该项目视同正常完成。
2、如因中标人无法按第五点第（三）点中的要求（不可抗力因素除外）完成有关工作，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1）中标人未按合同约定完成项目任务，每逾期一次，中标人应向采购人支付采购预算0.1%的违约金；如造成重大影响的（如造成信访问题或造成负面新闻效果或泄露保密事项等），根据情节轻重，采购人对中标人可处以采购预算的1-5%的违约金。服务期中标人逾期完工三次以上，采购人有权取消其服务资格。

（2）中标人未按合同约定完成项目任务，造成重大影响达三次以上的，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中标人退还采购人已支付的合同价款，向采购人移交相关工作资格。

（3）中标人不得将本项目外包、分包其他任何第三方，否则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中标人赔偿采购预算20%的违约金。

3、合同到期后，合同期内公示但公示期未结束的，中标单位须负责跟踪至公示结束完成备案，否则该宗公示不纳入结算范围。

4、中标人要承诺严格按照招标人要求完成项目任务，不得擅自修改、不得造假，一经发现，视同中标人单方违约，取消服务资格，并处采购预算的30%的违约金，同时采购人有权追回已支付的全部款项，中标人承担由此给采购人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和行政责任。同时通报市场监督部门，在企业诚信系统纳入失信企业黑名单。

5、投标人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以下任何记录名单之一：（1）失信被执行人；（2）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3）政府采购不良行为记录。同时，不处于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中的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期间。 
（注：（1）以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于投标截止日当天在“信用中国”网站及中国政府采购网查询结果为准，如在上述网站查询结果均显示没有相关记录，视为不存在上述不良信用记录。（2）如相关失信记录已失效，投标人须提供相关证明资料。）
   七、支付方式
1、本项目合同总价129600.00 元，分三期支付，具体支付条件及时间如下：

（1）第一期款：甲乙双方正式签订项目服务合同后支付合同总价 40%，即 51840.00 元。
（2）第二期款：项目服务启动满六个月后支付合同总价 30%，即 38880.0 元。
（4）第三期款：采购人于2026年12月支付项目服务第三期款项，金额为合同总价30%，即38880.0 元。
（5）特殊约定

①跨期履约考核：若某一期履约存在轻微问题，中标人整改合格后可正常申请付款，但该问题将纳入下一期履约考核，累计出现两次及以上整改情形的，采购人有权暂缓下一期付款。

②第三期款后续履约要求：2026年12月支付第三期款后，中标人仍需按要求完成合同签订后10个月服务期限内的剩余公示工作，及未结束公示项目的跟踪备案、资料归档，若未按要求完成，采购人有权追究违约责任并追回相应款项。

③档案最终归档：中标人需在合同签订后 10 个月服务期限届满后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所有项目档案的 “一宗一档” 最终整理归档，并报采购人审核，审核不合格的需限期整改，整改费用由中标人自行承担。

2、中标单位凭以下有效文件分期向采购人申请支付： 
①合同； 
②成交人开具的正式发票； 
③成交通知书； 
④财政部门要求的其他相关付款材料。 

⑤经采购人审核的实际工作量数据。

3、采购人在接到支付申请后对具体工作量数据和费用进行审核，审核完毕双方确认后采购人将经费拨付到中标单位指定的银行账号。
4、因采购人使用的是财政资金，采购人在前款规定的付款时间为向政府采购支付部门提出办理财政支付申请手续的时间（不含政府财政支付部门审核的时间），在规定时间内提出支付申请手续后即视为采购人已经按期支付。


